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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号——上

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国盛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在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系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同意将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股权划转至省国资委的函》

（赣府厅字〔2025〕41号）进行股权无偿划转。经江西省人民政府同意，江西

省交通运输厅将其持有的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00%股权无偿划

转至收购人，导致收购人通过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69%股权（按截至 2025年 12月 5

日情况），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变更为收购人。

本次收购系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导致投

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收购人可免于发出要约。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

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

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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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江西省国资委、省国资委、

收购人
指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盛证券、上市公司 指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交投 指 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政府、省政府 指 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西省交通厅、省交通厅 指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

律师事务所 指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本次收购 指

江西省交通厅将其持有的江西交投 90.00%股权无偿划

转至江西省国资委，江西省国资委将通过江西交投、江

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国盛证券 41.69%股权

（按截至 2025年 12月 5 日情况），成为国盛证券实际

控制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 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

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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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地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丰和中大道 1198号中江国际大厦

负责人 肖云

机关类型 党政机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600007419766846

通讯地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丰和中大道 1198号中江国际大厦

通讯方式 0791-83952576

二、收购人的管理关系结构

江西省国资委为省政府直属正厅级特设机构，根据省政府授权，依照《公司

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省国资委的监管范围是省属企

业（含地方金融企业）和省属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

其管理关系结构图如下：

三、收购人直接持股监管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江西省国资委直接持股履行出资人职责核心企业情

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西省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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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省国有资

本运营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资产及国有股权的管理和运营；资本运营；企业改制重

组顾问、投资咨询和财务顾问；资产托管和代理；省国资委

授权的其他业务。（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江西省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对能源、交通运输、高新技术、社会事业及其他行业基础设

施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及其他新兴产业的投资、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建设项

目的评估及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投资咨询和财务顾问；

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省国资委授权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江西省农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股权持有、运营、处置的资本管理；国有企业重组、并

购、托管、破产的改制管理；军工产业、高端服务业的实业

投资管理；绿色产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旅游产业投

资；旅游开发；投资咨询；财务顾问；地产投资；房地产开

发；物业管理；环保机械；养老服务；酒店管理；有色金属、

黑色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品贸易；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省

国资委授权或委托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江西省国资委代表江西省政府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对省政府授权监管的企

业依法进行监管，不开展具体生产经营活动。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受过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

外居留权

肖云 男
党委书记、

主任
中国 南昌 否

七、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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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

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经营范围

1 国旅文化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00358

旅游产业投资，旅游信息咨询服务，酒店管理及度

假区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国内贸易，旅游电子商

务，实物租赁，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

理，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

体育赛事组织服务，文化、艺术活动策划，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
600362
0358.HK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期货业务，矿产资源

勘查，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建设工程勘察，建

设工程施工，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道路货物运

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旅客运输经营，黄金及

其制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一般项目：选矿，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

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有色

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金属材料制造，

金属矿石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

贸易经纪，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橡胶制品

制造，橡胶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

品的制造），工程管理服务，通用设备修理，专用

设备修理，密封件制造，密封件销售，黑色金属铸

造，有色金属铸造，矿山机械制造，矿山机械销售，

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冶金专用设备销售，表面功能

材料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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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601065

食盐、工业盐、盐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包装物料

的生产及销售；煤炭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散

装食品、建筑材料、装璜材料、日用百货、家用电

器、化肥、农资（不含种子和农药）的销售。科技

及信息咨询服务；国内贸易；轻工机械制造、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4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603977

许可项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民用爆炸物品销售，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

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基于云平台的业务外包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

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企业管理，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软件开发，软件销售，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88543

许可项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特种设备制造（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

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用设备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

备研发，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

算机及系统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金属表

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金属材料销售，物业管理，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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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
000789

水泥、熟料、商品混凝土及相关建材产品的生产与

销售；水泥技术咨询、服务；设备、房产租赁；经

营煤炭、石灰石、水泥生产所用的工业废渣；经营

生产所需的辅助材料；经营机电设备及其配件；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

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

公司
000899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水力发电，天然水收集与分配，输电、供电、受电

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住宿服务，餐饮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煤炭洗选，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机械设备

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节能

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

备修理，工程管理服务，电气设备修理，数据处理

和存储支持服务，大数据服务，物业管理，防洪除

涝设施管理，水污染治理，采购代理服务，停车场

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8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

有限公司
002237

金银冶炼；电解铜、阴极铜、铅锭、有色金属、稀

贵金属及其制品的生产及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

国家限制、禁止类项目）；为企业内部金属冶炼配

套建设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许可内容以危险化学

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意见书为准）；不带有储存设

施的经营：硫酸、二氧化硫、三氧化二砷、氧（压

缩的）、氧（液化的）、氩（液化的）、氮（液化

的）、盐酸-3,3’-二氯联苯胺、砷（有效期限以许可

证为准）；化肥的销售；乙硫氨酯、巯基乙酸钠生

产、销售；铁粉加工（不含开采）；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仓储业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普通

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未经交通、公安等相关部门许可，不得从事相

关运输经营活动）；矿用设备（不含特种设备）的

制造、加工；电器修理；机动车维修；以下由各分

公司凭分公司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生产经营：金矿采

选，硫铁矿开采，成品油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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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00722

许可项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民用爆炸物品销售，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火箭发射

设备研发和制造，火箭控制系统研发，航天器及运

载火箭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气象观测服务，气象信息服务，雷

达及配套设备制造，生态环境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

制造，生态环境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海洋环

境监测与探测装备制造，海洋环境监测与探测装备

销售，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导

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销售，机械设备研

发，机械设备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

业设备制造），安防设备制造，消防器材销售，安

全、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安全咨询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汽车销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 江西江钨稀贵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
600397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专用设备制造（不

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矿山机械制造，矿山机

械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金属材料制造，金属

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冶金专用设

备制造，冶金专用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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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创美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289.HK

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销售，道路

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

含危险货物），消毒器械销售，药品互联网信息服

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进出口，第一

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保健食品

（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广告设计、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仓储设备租

赁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消毒剂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卫生用杀虫剂销售，化妆品批发，化

妆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

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食品用洗涤剂销售，日用杂品

销售，日用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

品初加工，装卸搬运，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包装服

务，咨询策划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国内贸易代理，租赁服

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

派遣），技术进出口，食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八、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

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不直接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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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系根据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

将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股权划转至省国资委的函》（赣府厅字

〔2025〕41号）进行股权无偿划转。因江西交投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

国资委在划转后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收购人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江西省国资委未来十二个月内没有继续增持或处置上

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备注：江西省国资委通过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江西江投资本有限

公司、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股东，其计划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时

间为 2025年 12月 8日至 2026年 3月 7日。详见上市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5日

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5-060）。

三、本次收购所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本次收购为无偿划转。经江西省政府同意，江西省交通厅将其持有的江西交

投 90%股权无偿划转至江西省国资委。

2025年 11月 17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同意将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股权划转至省国资委的函》

（赣府厅字〔2025〕41号）。

2025年 12月 22日，江西省国资委与江西省交通厅签署了国有股权无偿划

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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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通过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234,310,2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11%。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通过江西交投、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

上市公司 806,733,7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1.69%（按截至 2025年 12月 5

日情况），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江西交投。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控制上市公司相关股权情况：

本次收购后收购人控制上市公司相关股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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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收购的方式

本次收购为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将江

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股权划转至省国资委的函》（赣府厅字〔2025〕

41号），经江西省政府同意，江西省交通厅将其持有的江西交投 90%股权无偿

划转至江西省国资委。

本次收购完成后，江西省国资委将合计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41.69%股权。

三、本次收购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收购涉及的国盛证券 572,423,447股股份均为流

通股（占国盛证券总股本的 29.58%），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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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系通过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进行，不涉及资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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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

约。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将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股权划转至省国资委的函》（赣府厅字〔2025〕41号），江西省交通厅将其

持有的江西交投 90%的股份无偿划转至江西省国资委，江西省国资委因此间接控

制江西交投持有的国盛证券 29.58%的股份，即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合计间

接控制国盛证券 41.69%的股份，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江西省交通厅变更

为江西省国资委。因此，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详见“第四节收购方式”之“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三、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发表整体结论性意见

收购人已经聘请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发表了结论性意见。详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

所关于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17

第七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十二个月内是否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作出重大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

出重大改变或调整的明确计划。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届时需要进

行资产、业务等方面的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

行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

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以及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

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

买或置换资产的明确重大资产重组计划。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

筹划相关事项，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

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

组成的具体计划或建议，收购人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需要对现任董事会

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进行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

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组织结构的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的其他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程序和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修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如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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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需要进行相应修改，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

划。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程序和义务。

七、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程序和义务。

八、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披露的信息外，收购人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

和组织结构作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

相应调整，收购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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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前，上市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业务、机构等五个方面均与收

购人保持独立。

本次收购不涉及对上市公司的资产、人员、财务、业务、机构的调整，对上

市公司的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业务独立、机构独立不会产生影响，

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

方面均保持独立。

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收购人为省级国资监管机构，不从事具体经营业务，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授

权，依照《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代表江西

省人民政府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与国盛证券不存

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本次收购不会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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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资产交易

收购人及其主要负责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与上市公司及其

子公司未发生合计金额高于 3,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资产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交易

收购人及其主要负责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与上市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不存在对拟更换

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和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事项以外，收购人及其主要负责

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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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本次收购前六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二、收购人的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相关经办人员前六个月内买卖上

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收购前六个月内，收购人的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相关经办人员

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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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江西省国资委代表江西省政府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对省政府授权监管的企

业依法进行监管，不开展具体生产经营活动，本节内容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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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作了如

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

国证监会和深交所依法要求收购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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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收购人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收购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3.《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将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股权划转至省国资委的函》（赣府厅字〔2025〕41号）

4.收购人就本次收购作出的说明及承诺

5.收购人及相关中介机构、相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

6.《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

书》

7.《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免于发出要约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8.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查阅地点：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此外，投

资者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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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收购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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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

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

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经办律师：

负责人：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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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签章页）

收购人：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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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国盛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西省南昌市西

湖区云锦路 1888

号华侨城五期云

域 9栋 1楼 108室

股票简称 国盛证券 股票代码 002670

收购人名称
江西省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收购人注册地

南昌市红谷滩新

区 丰 和 中 大 道

1198 号中江国际

大厦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本次收购

后，收购人将成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

收购人是否对境

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持股 5%以上

是 ☑11家

否 □

收购人是否拥有

境内、外两个以上

上市公司的控制

权

是 ☑11家

否 □

收购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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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请注明）

收购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通过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234,310,282股

持股比例：12.11%

本次收购股份的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通过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

572,423,447股

变动比例：29.58%

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完成划转之日

方式：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是否免于发出要

约

是 ☑ 否 □

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

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

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持续关

联交易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江西省国资委通过江西省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控制的江西江投资本有限公司、江西省建材集团有

限公司为上市公司股东，其计划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时间为

2025年 12月 8日至 2026年 3月 7日。详见上市公司于 2025

年 11月 15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

披露公告》（2025-060）。）

是否存在《收购办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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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否已提供《收购

办法》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

资金来源

不适用。本次收购系通过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进行，不涉及

资金支付。

是否披露后续计

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

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

进展情况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声明

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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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附表》之签章页）

收购人：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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